
中國香港拔河總會 

注冊教練 及 外間團體 
申辦拔河課程流程圖 

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

注冊教練 
  

外間團體   
           

申辦課程 
  

申請課程   
            

運動員證書課程 
  運動員證書課程、進階及高階課程 

教練及裁判證書課程   
            

開班前 21 日向總會提交 
  

開班前 21 日向總會提交   
            

TOW-GF-01 訓練班及考試申請表格 
  

TOW-GF-05 拔河證書課程團體報名表   
            

課程教練 
注冊教練自行負責 

  課程教練 
總會按排教練及收取費用   

           

課程塲地 
按所報地點 及 時間進行 

  課程塲地 
拔河訓練中心 或 團體安排的場地進行   

            

課程完結考試後申辦的注冊教練 
必須於 2 星期內將有關文件提交 

  課程完結考試後總會按排的教練 
必須於 2 星期內將有關文件提交   

            

TOW-GF-04 證書申請表 2026 
 及證書費用 

  TOW-GF-02 訓練及考核服務報告 2026 
及 TOW-GF-04 證書申請表 2026   

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
  總會秘書處 

印發證書 

  
    
          

※ 申請人必須清楚自身是否符合資格申請證書，申請費用一經繳交，怒不退還。 
※ 申請人所交費用不得轉讓他人或留待日後使用。 
※ 申請人請填妥一切資料，以便總會秘書處記錄存檔。 
※ 本會將依據申請表上所填寫之姓名印發證書，如事後發現姓名有錯並不是本會之錯 
   誤而需重印，本會將重新收取每張證書所需費用。 
 
 


